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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外縱火囚兩年 楊逸朗申保釋上訴被拒

網騙黨呃180萬 14歲主腦落網
7人墮高利潤投資騙局 警搜多地拘10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詐騙集團在網上社交媒體平台以

「小額投資」、「極高回報」、「學生外快」甚至「零風險」作招

徠，誘使受害人參與「高利潤投資計劃」，騙徒最終捲款失蹤。警方

由今年3月至7月接獲7名受害人報案墮入投資騙局，合共損失約180

萬元，商業罪案調查科經深入調查，昨日採取代號「金剛」行動，搜

查全港多個目標地點，成功瓦解3個有組織詐騙集團，合共拘捕10名

涉嫌串謀詐騙的男女，其中一名男主腦年僅14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立法
會前年二讀《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期間，示威區垃圾桶被人縱火引爆。樹
仁大學學生會前會長楊逸朗經審訊後，
今年3月在區域法院被裁定「串謀縱
火」罪成，監禁兩年。楊服刑期間申請
保釋外出等候上訴，上訴庭昨日開庭審
理，法官指楊就定罪和刑罰提出的上訴
無合理和成功機會，拒絕他保釋外出申
請。
立法會前年12月9日就俗稱「網絡廿

三條」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進
行二讀，當晚立法會大樓附近的垃圾桶

發生爆炸。
曾任職輔警、案發時任職中文大學辦

公室助理的楊逸朗（23歲），以及案中
另一被告、中華廚藝學院學生葉卓賢
（20歲），同被控「串謀縱火」罪，葉
卓賢選擇認罪，楊則否認指控。

判刑指楊存心犯案須判監
法官當日判案時直指案情嚴重，斥責

楊逸朗跟同黨存心製造破壞和爆炸，沒
釀成人命傷亡純屬僥倖，楊用如斯危險
手法表達不滿，必須判監以示阻嚇。
案發當日立法會二讀《版權（修訂）

條例草案》因人數不足流會，大樓外示
威區一個垃圾桶當晚起火及發生爆炸，
警方經調查證實有人將易燃火酒及報紙
放入垃圾桶內再點火。
原審暫委法官王詩麗判刑時，嚴斥兩

名被告行為愚蠢、自私、魯莽及危險，
作為成年人理應思想成熟，即使對修訂
條例有多麼不滿，不論政治理想有多
「崇高」，都不應以犯法方式表達不滿
情緒，還連累警方出動爆炸品處理組，
浪費人力物力進行調查。兩人犯案是早
有計劃，雖然不是經年累月地計劃縱
火，但亦非隨機或獨自犯案，事件中兩

人均擔當不同角色。
法官形容案情嚴重，兩人並非單以火

柴、火機點燃報紙，而是用噴火槍、氣
罐、酒精助燃，務求製造爆炸，無人能
預測爆炸威力，事件中無人受傷是「好
彩」。
當時，立會大樓附近有不少市民，如

果火勢蔓延，後果不堪設想，判處阻嚇
性刑罰是要回應公眾的擔憂及對事件的
關注。楊逸朗是經審訊後定罪，沒任何
減刑因素，即時入獄兩年。
同案另一名被告葉卓賢因選擇認罪，

早前判入勞教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近日，兩個香港旅行團84人在惠
東雙月灣某酒店用餐後出現食物中毒
反應，24人送醫治療，旅行團和酒店
全程配合，工聯會工作人員趕赴醫院
協助，感到不適的港人團友在病情穩
定後於當晚返港作進一步治療。
據了解， 該兩個旅行團的84位團

友，同屬參加一個旅行社所舉辦的惠
東美食之旅的團隊。團友上周日（13
日）在深圳出發，晚上入住惠東雙月
灣一間酒店時，團友享用酒店的自助
晚餐，並於翌日（14日）上午9時，
又在同一酒店進食早餐，至約上午10
時許，部分團友開始身體不適，出現
腹痛、腹瀉、嘔吐等疑似食物中毒症
狀，旅行社立即報警，並將24位不適
的團友分別送往當地兩間醫院治療。
接獲消息後，工聯會惠州中心工作
人員即時前往醫院探望留醫團友，並
協助安排患者盡快返港。
當天晚上11時30分，在工聯會協

助下，患者全部乘坐救護車及旅遊
巴，順利返抵北區醫院作進一步治療
及檢查，其間駐粵辦向兩地邊檢部門
及時反映，為通關提供了便利。

被捕的6男4女，年齡介乎14歲至72
歲，當中包括4名中學生及一名大

學生。3個詐騙集團主腦分別是一名14歲
男童、以及兩名各17歲和21歲少女。

稱投資回報40% 偽造入數單據
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陳天柱表示，騙
徒會向受害人提供每周或每日高達30%
至40%或以上的投資回報，以博取受害
人信任，並游說受害人注入更多資金作進
一步投資。
騙徒亦會以銀行支票及入數單據向受
害人聲稱已發還回報，但有關支票及入數
單據其後證實為偽造。當受害人收到一定
的「投資」金額後，有關的社交媒體賬戶
會突然關閉，騙徒捲款從此失去聯絡。

女獲回報 家長「添食」失百萬
警方由今年3月至7月間，先後接獲7

名受害人報案求助，合共被騙金額約180
萬元。其中一名受害人因女兒參與小額投
資計劃後獲得回報，抱「唔執輸」心態驅
使下，加入所謂的高利潤投資計劃，結果
被騙高達100萬元。
商業罪案調查科經深入調查，成功鎖

定目標人物，昨日正式採取行動，行動中
警方共檢獲5部電腦、11部手提電話及大
量虛假文件。
陳天柱警司指，相信是次騙案不涉黑

幫操控，而有關拘捕行動現仍在進行中，
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案者落網，亦相信
有不少受害人，主要是年輕人因被騙金額
不多而沒有報案。
他呼籲市民在參與任何投資活動時，

特別是年輕人要小心留意一些不合理的投
資計劃，有懷疑應諮詢家人或專業人士意
見，亦可致電18222向警方新成立的「反
詐騙協調中心」查詢。

網上行騙罪犯有年
輕化趨勢，「金剛」
行動破獲的3個詐騙

集團主腦均十分年輕，分別只得14歲、
17歲和21歲，全是網上社交媒體賬戶的
持有人，消息稱，3人並不相識，因在
網上看到此「投資」吸金手法，遂有樣
學樣設立網上騙財平台。
此案最年輕的主腦為一名14歲中學

生，與家人居住葵涌區，他利用72歲父
親的身份開設網上平台、再用母親的銀
行戶口「收錢」，亦以分紅利的方式，
指示朋友替他往收取現金或介紹朋友開
戶。據悉，該名14歲主腦稱騙來金錢已
花光，警方拘捕他時，連他的父親和母
親一併被捕。
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陳天柱指出，3
名男女主腦事後供稱只是在互聯網上知
悉一些投資騙局手法，並有樣學樣付諸
實行，全程並無任何實質投資活動。他
們會在網上社交媒體平台貼文，以「小
額投資」、「學生外快」、「不用18
歲」、「可銀行過數現金出糧」、「極
高回報」、「低風險」甚至「零風險」
作招徠，誘使受害人參與所謂的高利潤
投資計劃。

接近警方消息人士認為，由於網上違法行為不
易為人察覺，年輕人或貪圖方便「走捷徑」搵快
錢，令他們誤墮法網亦不自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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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早前被爆
疑似出現「影子學生」及管治問題的興德學
校，風波不斷。有消息指該校一名已辭職教
師前日（15日）報案，指較早前流出、用
以證明該校有「影子學生」的成績表是偽
造。警方證實當日接獲一名26歲姓關男子
報案，案件暫列「求警協助」處理，交屯門
重案組第一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興德學校早前被指疑似出現「影子學

生」，其中一項「證據」源於有人流出一份
有關該校的學生名單及成績表，顯示該校有
多名學生全科成績皆為缺席（ABS），但仍
獲准升班。據了解，一名已辭職的教師報案
指該批成績表是偽造文件。
另一方面，興德學校校董會將於明天（18

日）開會討論校長陳章萍的去留問題。教育
局委任校董雷其昌表示，前日發現學校電郵
系統遭人申請停用，以致無法下載較早前的
會議記錄，幸有額外備份可以使用，預計不
會對明天的校董會會議造成影響。

興德前老師報警
指「影子生」成績偽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民間電台
5年前在政府總部外無牌非法廣播，台長
「阿牛」曾健成和成員潘達強兩人經審訊
後，前年被裁定罪成罰款。兩人質疑發牌制
度及《電訊條例》違憲，向終審法院申請上
訴許可，終院3名法官昨開庭聽取理據後，
拒絕受理兩人的上訴，民間電台針對政府發
牌制度的法律挑戰終告一段落。
曾健成在庭外回應傳媒稱，現時《電訊條
例》下的發牌制度基本上「無制度可言」，
純粹是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鍾意批畀邊個就
邊個，唔鍾意邊個就唔批」。他指民間電台
自2005年10月起未曾有一天停播，今後仍
會繼續無牌廣播，又稱已做好坐監的準備。
潘達強早前罪成後拒交4,000元罰款，被

改判入獄10天，但暫緩以等候上訴。

民間電台非法廣播
上訴終院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尖沙咀前
晚深夜發生恐怖車禍，一名滿身酒氣的南亞
裔男子在漆咸道南橫過馬路時，疑受酒精影
響不支倒臥路中，其間雖有私家車司機察覺
及時停車，惟隨後一輛的士疑收掣不及，輾
過事主頭部，南亞漢當場重創流血昏迷，送
院證實不治。警方不排除有人醉倒路中而慘
遭橫禍，肇事司機事後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
人死亡被捕。
遭輾斃的南亞裔男子年約40歲，身上沒
有身份證明文件，他身高約1.68米，瘦身
材，蓄啡色短髮，事發時身穿灰色短袖上
衣、藍白色長褲及啡色拖鞋，警方呼籲任何
人如目睹意外發生，或者知悉該男子身份或
其他資料，可致電3661 9000或3661 9062
與調查人員聯絡。
前日深夜11時50分左右，一輛私家車駛

至漆咸道南近梳士巴利道交界，司機目睹有
一名男子倒臥中線，立即將車停在路旁亮起
「死火燈」提示其他駕駛者，並擬下車查
看。詎料一輛的士沿麼地道西行左轉入漆咸
道南駛至，姓鄭（64歲）男司機疑因收掣

不及，當場輾過路中男子頭部，的士終駛前
約20米才停下。
救護員接報到場，證實被輾過男子身體

多處受傷，頭部重傷大量流血，當場昏迷，
急送伊利沙伯醫院搶救，延至昨日午夜零時
16分證實不治。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
由於事主滿身酒氣，不排除有人帶醉橫過馬
路中途不支暈倒，被車輾過肇禍。
肇事的士司機事後雖通過酒精呼氣測

試，不過，他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
捕帶署扣查，案件現由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
別調查隊跟進。

南亞漢醉卧馬路遭輾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居於大
埔逸瓏灣一期低座的范徐麗泰兒子范駿華
日前入稟區域法院，指鄰居自去年開始養
狗，但其飼養的狗隻經常於深宵及清晨長
時間大聲吠叫，造成滋擾；又指狗隻曾擅
闖其單位天台，令家傭受驚，他們自此不
敢上天台，范駿華要求法庭頒下禁制令，
限制鄰居或其代理人縱容狗隻吠叫，以及
禁止鄰居狗隻未經其准許擅自進入其天台
範圍，同時就鄰居的滋擾行為提出索償。
消息指，原告范駿華是本港名人范徐麗
泰的兒子，被告是其鄰居許南強。原告入
稟狀透露，他與被告分別居於大埔逸瓏灣
兩個頂層連天台的單位，兩個單位及天台
均緊接。自去年第三季起被告飼養狗隻

後，原告便多次於半夜、清晨聽到嘈吵的
狗吠聲，每次歷時很長。原告認為狗吠聲
在不合理的時間出現，對他向來舒適的生
活造成滋擾，被告容許狗吠聲在這些時段
出現，是不合理地使用其單位，被告明知
會滋擾他人，卻沒有採取合理方法制止狗
隻吠叫。

指狗吠聲影響單位價值
屋苑的管理公司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曾於今年4月3日向被告發出書面通知，
要求被告改善狗吠問題。原告在5月底亦
向被告發出律師信，要求被告停止再作出
滋擾行為。
范駿華在入稟狀透露，狗吠聲滋擾令他

蒙受多項損失，包括原告享用單位的價
值、他本人所受的身心痛苦，以及寧靜地
享用單位的權利。
另外，今年3月30日被告飼養的狗隻在

未得原告同意下，進入了原告天台範圍，
令正在天台清潔的原告家傭受驚。原告指
被告沒有在其天台範圍閘門上鎖、沒有用
適當長度的狗帶或甚至無用狗帶，以及沒
有訓練其狗隻避免闖入原告的天台。
自發生上述事件後，原告及其家傭都已

避免到天台，免得再遇上被告的狗隻。原
告稱狗隻闖入天台事件，令原告的單位貶
值，影響租值，令原告受到困擾。
原告要求賠償項目包括，禁止被告再容

許其單位發出滋擾的狗吠聲，不得容許其

狗隻在未得原告同意下進入原告的單位和
天台範圍，並就造成滋擾事情作出賠償，
賠償金額留待法庭評定。

遭鄰居狗隻滋擾 名人兒子入稟索償

惠東酒店用餐 24港人屙嘔入院

■在惠東一酒店疑食物中毒的港人，
即被送往當地醫院治療。 受訪者供圖

■被的士輾
過的南亞裔
男子送院搶
救不治。
網上圖片

■警方講述瓦解網上詐騙集團經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行動中檢獲大批虛假文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探員在行動中檢獲電腦、手提電話
等贓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范徐麗泰（左）及兒子范駿華（中）。
網上圖片

■楊逸朗早前被裁定串謀縱火罪成，判
監兩年。 資料圖片


